德宏州教育局部门2017年度部门决算
补充说明
1、 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17年部门决算总收入 22644.48万元，比上年25423万元减少10.9%，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工资减少纳入社保发放。2017年部门决算总支出23204.4万元，比上年24712万元减少6%，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工资支出减少。
二、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5）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教育支出科目
（1）教育管理事务：反映教育管理方面的支出。
（2）普通教育：反映各类教育支出。
（3）职业教育：反映各部门举办的各类职业教育支出。
（4）成人教育：反映各部门举办函授、夜大、自学考试等成人教育的支出。
（5）特殊教育：反映各部门举办的盲童学校、聋哑学校、智力落后儿童学校、其他生理缺陷儿童学校的支出。
（6）进修及培训：反映教师进修及干部培训等方面的支出。
（7）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反映用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8）其他教育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
三、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教育管理经费：2017年组织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全员培训1000人培训，德宏州中小学校管理骨干研修班培训；每年选派两批全州教育行政机关管理干部到上海、山东等教育先进地区培训、考察学习；州幼儿园、州民族初级中学、州民一中、州中等职业学校四个州级教育培训基地建设经费用于学校组织全州相关培训所需设施设备添置等费用；迎接高考改革及新教材运用培训经费等。
教育扶贫经费：在全面落实教育惠民政策的基础上，对全州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幼儿园、高中及中职中专、大学及高职高专就读的学生，给予教育精准扶贫补助。实现教育精准扶贫覆盖全体建档立卡贫困户、覆盖从学前到大学教育全过程，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不因贫失学、不因学致贫，努力让每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完成职业（大学）教育后进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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